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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於先秦至漢代的小學著作，除了《爾雅》外就是《說文解字》，其在小

學研究來說是個不可或缺的文獻之一。而《說文解字》中的“六書”理論更是

總結了漢字的造字法。本論文主要是探討《說文解字》中的形聲字以及收入的

聲符文字，以期對許慎造字法之書有深入之分析。 

關於形聲字的研究，本文在第一章中探討形聲字的形成與其在於《說文》

的關係，並逐步從其源頭切入本論文討論中心：《說文》形聲字中未收入的音

符。 

若論今日的《說文解字》研究，關於其收入的聲部文字進行探討的研究者

甚少，而權威學者就包括了黃侃、李孝定、季旭昇等人。但至於聲部文字研究，

雖說從南唐徐鉉至清代段玉裁分別對《說文解字》做注後，條分屢析，才對那

些為收入的聲符文字進行探討。但基於《說文解字》因時代的關係，並未像現

代中考古學一般作為考釋，錯誤是在所難免。對於聲符的錯誤，現今對其探討

的人也不多，以論者所見最近期的自然是有關“劉”與“弁”的釋證。 

《說文解字》中有不少聲符文字未收入在書中的解釋。本文的理解是，為

收入聲符的文字可以概括為：異體字之因、古文字之說、常用字之因、忌諱之

因、文字在傳寫錯誤之因。對於此，本論文將會逐一挑出，以作分析。 

 

關鍵字：說文解字   形聲字   聲符    劉    異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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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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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的“戒嚴“時期。在這期間發生種種情況，最差有接近谷底般的心情，但

看到論文的完成，心理有著許多的安慰。 

  在完成論文後，有著一言難盡的心頭話。最先要感謝的對象是我的指導老

師——方美富老師。在開始接到論文的“任務”之後，原先想的論文範圍時是

想以甲骨文為習俗研究，但在和導師的討論後，才改為《說文解字》研究。在

和導師討論後，我發覺自己就連《說文解字》都不是很瞭解，若直接跳級，自

己肯能會出現瓶頸，而且當時的自己也應該沒那麼大的能耐來研究甲骨文，之

後才以老師的意見改為《說文解字》研究。因為老師的提點，使到自己能瞭解

自身在文字學上的不足之處。此外，基於對《說文解字》沒有什麽概念，甚至

只知道段注的版本，所以在老師的提點下發現了現今的各項《說文解字》的理

解。此外，導師也會不時地慰問我的狀況，雖然每次發發現時都因遲而不敢回

覆老師，但每次看到老四的慰問，就有一股衝勁繼續研究。在撰寫的這期間也

對覺得自己愧對於導師，老師為我們這些初碰論文的學生準備了許多計劃來幫

助我們，但因我自身的能力，使到自己遲交許多東西。這也是在這篇論文的遺

憾，但還是要感謝導師的慰問與指導。 

   除了老師外，之後要感謝的是自己的家人。而他們的鼓勵，是我撰寫論文

的推動力之一。因自小身體就不是很好，會常生病，所以在這段期間父母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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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我和三個兄弟，心底感到愧疚。不管有多累，在父母的鼓勵下，每次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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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而有幹勁繼續閱讀與研究，這是爲了報答父母爲了我所做的一切，使到

筆者也在心中抱著虧欠的心，希望在未來能繼續研究，并讓他們感到光榮。 

   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筆者非常感謝他們的協助，畢竟筆

者自認自身的知識範圍並不廣，這撰寫期間，因為有他們的支持與幫助，使到

筆者能更精確的掌握各類知識。 

   接下來筆者要感謝電腦公司——宏基的幫忙。雖然筆者認為是自己的運勢

問題而買到一直出問題的電腦，並且都是在這撰寫論文的緊張時間出現問題，

但每當去維修時，我透露因要撰寫論文而懇請電腦公司幫忙縮短維修，而電腦

公司也儘量配合筆者儘快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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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說文解字》（之後簡稱《說文》）在文字學史上影響極大的著作，至今

為止，其所歸類的“六書”中的“形聲字”更是從古流傳至今的造字法。《說

文》於東漢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開始撰寫，而成書年份於安帝建

光元年（公元 121 年），在太尉南閣祭酒——許慎的整理下，全程花費二十一

年的時間著其書。全書共收入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重文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字，

并其分類至五百四十個部首中。在唐代以前，文字學是屬於附庸的地位，直到

北齊的顏氏的推薦，《說文》的運用得重視，在唐代著名的唐本《說文》與莫

氏<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在宋代金石的興起，文字學開始興起，而《說

文》也在當時深受重視。 

在清代，更是被乾嘉學其後被奉為六經之鈐，而《說文》研究的高峰期也

在清代乾嘉學學者的研究。據董蓮池先生表示，《說文》研究也曾一九七九年

因之前被批判的原因，《說文》開始走入冷近期。直到二十至二十一世紀跨世

紀的二三十年間才再度受到重視（參考董蓮池，2007 年，，頁 1-3）。而形聲

字是至今都在沿用的造字法，與甲骨文時期對比，形聲字取代了表形文字及表

意文字的造字法，在現今中已有九成以上的文字屬於形聲字。對於此，論者對

於形聲字的歷史開始產生了興趣，並在此報告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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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說文》在文字學文獻中占了很大的地位，而在學術界中有許多的研究者

在研究其中的特點或為其進行補充，而論者在接觸文字學後開始了對形聲字的

興趣，所以在報告中將會探討形聲字。在《說文》中，占最大部份的“六書”

種類的文字是形聲字。對此，開始了對形聲字的研究，并且在與指導老師的談

論下，發現到有部份的文字是無收入欲《說文》當中，但卻可找尋到其甲骨文

或金文等先秦的文字或是在其他先秦至漢代的典籍中發現，并在老師的提點下，

就在《說文》中是發現無記載“劉”這個字，但“劉”卻是漢代皇帝的姓氏。

在之後，還發現了除了“劉”之外，還有部份的形聲字中所聲符所引用的文字

是無法在《說文》查詢到。但奇怪的是在清朝著名的《康熙字典》中，無法在

《說文》原書所找到的文字卻可在《康熙字典》中所收入的“《說文》解釋”

中發現。 

對此，雖《康熙字典》中有許多的文字都會引用的《說文》解釋，但也發

現其內容與原書的內並不相符，所以會在第二章與第五章進行討論。 

 

第二節 前人研究 

對於形聲字的研究，唐蘭、裘錫圭、高明、李孝定等學者都有對其進行深

入的研究，而現今學者也對《說文》的聲符的研究進行了研究，但在現今的聲

符研究中大多都是研究其音韻，多屬於音韻學方面的研究。至於對於《說文》

形聲字研究中，多為一部首來進行研究，指出《說文》的失誤，但與本文相同

研究——研究《說文》聲符的運用字上未記錄的文字較為少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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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人的研究中，最早為南唐的徐氏兄弟的研究，他們重新整理被篡改

《說文》，並對於一些未收入的文字進行里注解，就例如之後要探討的“劉”

等，之後對於未收入的聲符的文字的研究就包括了華東師範大學的劉兵與霍晶

晶所寫的〈《說文解字》“ 劉”考〉，他們對無“劉”的說法有著自己的見解，

但對於其說法有所質疑，論者認為他們提出無記載常用字的原因是可取的原因，

但並不是對於每一個未收入文字的說法，“劉”可能並未如此，所以本文將在

本報告中作出討論。 

而在近期中，臺灣的文字學教授李旭昇出版了一本自己對《說文》的研究

集合，書名為《說文新證》。他在書中對《說文》中的大部份文字以各個研究

的集成，并收入了每一個字的歷史演化，從甲骨文至漢代小篆，并對各字進行

解釋、整理及加入自己意見，的使到人們可以容易的知道那些字的研究程度。 

 

第三節 研究方法 

對於前面章節的形聲字的各項研究，主要會以李孝定先生、裘錫圭先生、

唐蘭先生、高明先生等人的研究來進行論述，並在第二節中以對於形聲字與

《說文》關係的個貸研究進行對《說文》及形聲字的確立等論點。 

至於之後對未收入聲符文字的考釋，主要是以《文字學研究法》中的文字

研究法來進行研究。胡樸先生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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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之形，以《說文解字》為主。下參漢碑，上溯之金文，與近期出土之龜

甲文等。 (胡樸安, 1973年, 頁 1) 

 

所以主要是以《說文解字》段注版本為主，其次為中華書局 1978 年版本的《說

文解字》，因為在現今的《說文》的版本中，發現到現今的學者不一定會收入

段玉裁的注，而且在文本上都是以簡體為主。而本文使用中華書局的版本的

《說文》是在於其位原本的《大徐本說文解字》，而參考徐鉉的注來進行研究。

而基於兩本《說文》都為許慎所著，所以將在報告中將以“段玉裁注”表示引

自《段注說文解字》及“徐鉉注”為中華書局版本的《說文解字》。在研究

《說文》內的文字依論者看來，用回繁體字更能有利於研究，就如將要研究的

“埶”在原書中為“𡎐”，相信是因無法輸入“𡎐”，且省略了對“埶”“𡎐”

的變化現象，為解釋此現象，所以選用了段注的版本。之後是以《說文新證》

中所整理出的各文字在甲骨時期的形體，如果書中並未記載所研究字的金文與

甲骨文，將會以典籍來追溯在漢以前是否存《說文》無記載的文字，以及以

《康熙字典》中對於該些文字只在《康熙字典》方能找到的《說文》的記述來

分析為何那些字在《說文》中是無記載。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未收入的原因也會整合至今對於未收入的說法進行論

述，并以各類典籍與有關的學術論文來對此進行分析，尤其是現今最為矚目的

《說文解字研究集成》，使到《說文》的研究得以在一大型的基礎內一次性閱

讀，以便能得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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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難題 

在這項研究中，前半部的有關形聲字的歷史並未有很大的問題，主要的部

份還是再第第二章開始的文字考釋，基於照成原因的說法因人而異，有部份的

說法只是流傳至網上但卻沒進一步研究與分析，使到論點無法完整的成立。為

解決這難題，將找尋漢代的存留的歷史文獻，以及其他文獻來查證關各個論點。 

除了上述的問題外，在這對於文字的考釋中，發現有部份的文字在至今為

止都未出土任何甲骨文及金文，又或者還隱藏在還沒解釋的古代文字中，至此，

本論文將以先秦至漢代的文獻來論述。如果連各文獻都無記載，那麼才會將會

將那些字納為暫時無法考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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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形聲字研究 

在《說文》中，全書總共收入了八千兩百三十五1左右的形聲字，其占了全

書收入文字的超過八成 以上，這可證明了形聲字在於漢字結構中的重要性。除

《說文》外，現今的許多漢字都是以使用形聲字的造字法來而產生出來的，就

如各個動物的叫聲所用的漢字都是以“口”作為以義符，表示聲音，以接近其

動物的聲音來做其聲符。而《說文》的流傳，對於現今。論文中將會先探討形

聲字的形成與演化及在《說文》中的分類與問題。 

 

第一節  形聲字的形成 

中國的漢字與其他的世界三大古文明的文字有著許多不同的發展。而將漢

字分類為“六書”則是《說文》的整理者——許慎，而其中一類分法——形聲

字是占全漢字的比例中最大以一環。 

關於中國的文字的形成，依照許慎在《說文·序》的說法： 

 

皇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清]

段玉裁注，1981 年，頁 753-754） 

 

                                                           
1
 在經個人的計算中，算出八千兩百三十五左右的形聲字（包括重文），而孔刃非先生指出七

千九百五十八個形聲字，筆者相信孔先生是為加入重文的字數，畢竟《說文》的重文有一千一

百六十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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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許慎的這個說法到至今為止未有出土的文物能求證其說法，而在現今所找到

的古代文獻中都是這麼記載。而照這說法所說的“見鳥獸蹄迒之跡，„„初造

書契。”的說法，即以圖形為文字的說法確是可以成立的。就以至今為止出土

的大汶口文化陶文、西安半坡陶文、山東的龍山文化陶文與城子崖陶文、小殷

屯墟及甲骨文等為例，其文物都有似圖畫的文字，這表示著中國文字的演變是

由古人對事物的描畫而成，雖說陶文是否是文字至今還是有爭議性，但據李孝

定的對於二里頭、小殷屯墟、龍山文化及甲骨文可以說是屬於文字類。据李孝

定在整理各期文字中提出了在小屯陶文中已有形聲字的出現，就如陶文的

“   ”，李孝定先生認為這是陶文中的形聲字之一，他也指出了在甲骨文中已

有大量的形聲字，所以在陶文中小屯陶文中已有形聲字，更是好不足怪的。

（李孝定，2001，頁 57），從李孝定的解釋來說，形聲字的形成早在甲骨文時

期已被應用。 

按照大部份的學者如裘錫圭、唐蘭、高明、李孝定等人都認為按照一般的

说法，最先造出來的字應該是表形字，也最典型的漢字，其後就是表音文字—

—假借字，且據姚孝遂根据甲骨文中大量的假借字存在这一事实，而李孝定與

高明等人也借此推論出形聲字的出現是在假借字的演化後才形成的，因為假借

字的運用已經進入了表音文字的階段，而且只有它才是純粹的表音文字。（參

考自李孝定，2011 年，頁 70）而形聲字的形成是借由各類造字法的各個特點—

—“形”、“音”及“義”，在下表為形聲字的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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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表形文字 表意文字 表音文字 

次 

第 

   

圖表一：造字法形成過程2 

 

在圖表一中很明確的表示出了在各類的造字法都是以之前的造字法為基礎來進

行改變，這是因為各類造字法有著限制，如表型文字是以物體的形來造字，但

這種造字法能記載事物，但是有限，之後出現了表意文字來作為一些無法以形

體來造字的造字法，使文字走向多樣化，後又基於文字“供不應求”，其後又

以假借字的特點——借音的方式使文字能多樣化，也形成了現今的多音多義字。

但假借字卻出現了缺點，即在運用假借字時，因其字的涵義超過一個以上，使

到所記載的文獻會讓閱讀的人產生錯誤的理解，在高明的解釋中道：“漢字的

特點是每個字都有獨特的形體、獨特的音節和獨特的含義，因此在書面語言中

用某字表示某詞，關係非常重要，如果將把其中一些具有關鍵性的詞用錯了詞，

儘管是同音字，也會照成誤會。”（高明，1996 年，頁 39），爲了解決在文書

上不必要的誤會，形聲字造字法的運用正好使到這種錯誤的減少。在假借字中

也有因為因其關係而造成的字的原義別假借的意義取代，裘錫圭在《文字學概

要》中舉出了種種的例子，如，在古文中假借“蜚”為“飛”。在《爾雅·釋

蟲》記：“蜚，蠦蜰”（[晉]郭璞注、[宋]邢昺疏，2000 年，頁 313），“蜚”

為蟲的名稱，但在《論衡·亂龍》記：“魯般、墨子刻木為鳶，蜚之三日而不

                                                           
2
 參考自李孝定，2011，頁 71。 

語言 

象形 
圖畫 

（結合） 

指事 

會意 

假借 形聲 

轉注 

（借音） （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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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為之巧也”（[漢]王充，1990 年，頁 700），在此“蜚”作為“飛”用，

而“飛”在漢代已形成，《說文》記：“飛，鳥翥也。象形。凡飛之屬皆从飛。

甫微切”，“飛”亦可直接取代假借“蜚”，“蜚”得回其本意，但但據裘錫

圭所言，這種假借以取代其本意，沿用“蜚”假借為“飛”（參考自裘錫圭，

2010 年，頁 184），如“流言蜚語”等詞，而“蜚”的原本意義酒杯取代了。

在這種種的缺點下，古人開始運用了形聲字，而形聲字解決了表意字、表音文

字及假借字的缺點，它借由表意字的形與假借字的音的結合，造就了許多漢字，

如“畋”，《說文》中：“平田也。从攴、田。《周書》曰：‘畋尒田。’”，

段注為：“上田卽畋字”，畋字在古代是以假借田來書寫，田乃名詞，畋為動

詞，如《周書》記：“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漢]

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2000 年，頁 545），當中的“畋”意為耕種，所以

在“畋”出現後方以其字作為耕種之意。 

    就因形聲字的利益對於漢字的構成與理解作出了很大的幫助，之甲骨文以

後，形聲字已成為了主要的造字法，而《說文》中的形聲概述也成了後人對形

聲字的定義。在下節中將會對《說文》與形聲字進行談論及對其的確立進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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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說文》中的形聲字及其確立 

就如上述的分析，現今的學者都以形聲字作為其中一項分類法，就連重新

分類的造字法如唐蘭與裘錫圭的“三書說”及現今的“四書說”中都離不開形

聲字這一環，但對於最早出現“六書”與“形聲字”的定義與記載中，文字分

類的記載最早出自於《周禮》，其記：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

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李學勤編，

1999，頁 352) 

 

“禮、樂、射、御、書、數”都會常在儒家經典中提及，但在《周易》中提及

的“六書” 經鄭玄注為：“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

（[漢]鄭玄注，1999，頁 353）”。從鄭玄所注中，“六書”的分類未有形聲

字，而在《漢書·藝文志》中記載：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

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1964 年，頁

1720-1730） 

 

又與《說文》中的解釋為漢字的分類不同，《說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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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

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

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清]段玉裁注，1981 年，頁 754-755） 

 

從上述的各家分類中，看似不同的分類法，但是在這些分類法中，对于“六书”

的分类都包含了與形聲字相同形式的文字結構分類法，就如上述鄭玄注的“六

書”這個詞中有一項分類為“諧聲”，據高明先生的說法，形聲字可以另稱為

諧聲字（參考自高明，1996：頁 40），而班固所記述的“象聲”，雖其未對其

分類有詳細的說明，但在顏師古注中道，“象聲，即形聲，謂形聲者以事為名，

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漢]班固，1988 年，頁 1722），及楊樹達在《文字

形義學》中道： 

 

蓋事本無象，象事不如指事之洽也。會意字本緣會合而成，且意無可象，象

意不如會意之確也。形聲二事兼舉，象聲則單隻不該，則象聲又不如形聲之備也。

或謂形象義同，象聲即形聲，義無軒輊，然以班稱象事象意例之，則象乃虛指之

動字，非實指之名詞也。 (楊樹達, 1988年， 頁 19) 

 

從上述分析看來，對於班固所定義的象聲字來說，其，所以以此來表示形聲字

的概念是在當時已有初步的概念，但各家有各家的說法，是直到許慎的專門對

漢字的分類進行各種解說後才得以廣傳。在各類的注與現代所留下的“六書”

說法的文獻，可以得知在周朝時期是在漢代時期以前，“六書”的分類與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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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並未成熟的，而據董蓮池先生的說法，“在戰國時代，不可能具體有關文字

形體結構規律及其運用規律的完整理論體系，祇有在全面而系統地對文字進行

整理和研究的基礎上才能產生這種完整的理論體系” (董蓮池, 2005 年， 頁 3)。

論者非常認同這個觀點，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對文字構造有些差異，據

董蓮池先生的說法，雖然在戰國某些有遠見的政治家已認識到這一點，曾經試

圖做一些統一文字的工作，但由於政治上的分割局面（參考自董蓮池，2005 年，

頁 7），所以要到直到秦國統一天下及實行“同書文”，重新整理文字并統一

後方有開始出現統一的文字體系。而《說文》就是在文字系統統一、前人的研

究基礎及漢字結構系統的穩定後才整理成書。在《說文》中，許慎的對”六書”

的分類中將其中一“書”為形聲字，而與班固的說法相比，班固的分類中並未

將形聲字中包涵“六書”中。在班固的《漢書》雖比《說文》先成為官書，但

在其〈藝文志〉卻只是提出了自己與其父親劉歆的分類法，但卻沒有明確地解

釋這六種分類法的明細。所以據筆推測，在東漢前期，“六書”的定義并未明

確地表明，直到《說文》成書後，後人才以許慎的“六書”分類為標準，而形

聲字的說法也被採用。 

    而形聲字最大的特點，就如許慎的解說：“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

江河是也”，簡單來說就是形聲字的定義在於字的分類是著重於其字包涵了義

符及聲符，形符即用於表义的字，声符則作為表音的字。這種造字法對於後世

來說是非常好的造字法。而在許慎的分類中，又將形聲字分類為上下形聲、左

右形聲、上形下聲、下形上聲 、內形外聲、偏於一隅這七種的分類法。 

    而在《說文》內部份的形聲字，並非全部都被純粹歸納為形聲字，也就是

說有部份的形聲字是不止歸類在一種分類當中，那就是形聲兼會意，又稱“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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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詞”。在經整理後，包涵其他分類的形聲字除了原本的“從”某字，外，還

出現“亦聲”的情況，如“喪，亡也。从苦从亡會意，亡亦聲”。在《說文》

所收入的文字中，一共有二百二十七個亦聲詞。但這種分類法在現今可說是被

“三書說”給取代，畢竟在亦聲字的分析中，許慎對有些自得分析時錯誤的，

如“吏”早許慎的說法為“史亦聲”，但在現今的研究中，“吏”被證實由

“史”分化出來的“區別示意指事字”（參考自季旭昇，2010 年，頁 27），所

以對於此分類法，現今的學者都會以裘錫圭與唐蘭的“三書說”來對文字進行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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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說文》形聲字中未收入的聲符探析 

   在《說文》的形聲字中包含了許多的錯誤，如像上一章節所提及的字形的分

類超出一種的分類法，形成亦聲字。但對於部份的文字來說，許慎的分類出現

了錯誤。但對於此錯誤來說，在當時的文字研究的風氣不大，所以對於許慎的

《說文》所犯的失誤是那以避免的。 

就如上述所提及，在《說文》中發現了有部份的形聲字所分類出的聲符是

在《說文》中并無記載，例如在接下來在下一章節要探討的字都是在《說文》

中是作為聲符的代表字，但在《說文》無法查詢。 

   值得注意的是，在《說文》中無收入的文字如“劉”和“埶”在《康熙

字典》中卻有記述，雖然發現了兩個《康熙字典》與《說文》關係的問題，但

對於在考釋文字時作為參考使用，而對此，論者也會在此章節中探討。 

 

第一節  形聲字注音文字之重要及未收入之因總概括 

在所有的文明開始以前，相信人類都是以語言來互相溝通，所以在文字產

生後，除了形體重要外，義與音也非常重要，而且每一個字都會有自己的讀音。

在中國的文字發展史上，大部份的學者都會認為最初的文字都是以表形與表意

為主，就如甲骨文與金文中，就有大部份的文字是屬於表意文字。而聲符的注

重，主要是因假借字用借音的方式使到當時的人們感到啓發。就如先前所說那

樣，表型與表意字的種種限制，使到了文字的發展受到了阻礙，所以其後以假

借字來進行發展。但又因假借字的種種原因，使到文字越來越繁雜，讓記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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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所要表達的意義會產生扭曲或誤解的狀態。爲了解決此事，形聲字就出現

了。 

論者的友人曾提出這樣一個假設：如果《說文》的版本與原書無太大的差

別，并且基於在每個字都有加上反切的注音法，所以對於形聲字分析的聲符所

用的詞只是以原本文字的拆分，而並未注重其字否有記載。對此假設，很明顯

否定了聲符的重要性。但這假設的前提是必須要肯定與原本許慎的版本無太大

的差別。現今的學者都以大徐本的《說文》作為主要《說文》用書，而且從宋

以後的學者都說大徐本《說文》是經校對後最接近原著的版本。但是徐氏兄弟

是以唐寫本為基礎，但原著《說文》內的文字距離南唐已有 800 年以上的傳承

與傳寫，而對於唐以前的傳寫是否有誤，並無法查證。但對於許慎只是為分析

文字時在拆字後以接近的文字作為其聲的說法並未有學者提出，而現今的學者

也以各種理由來解釋未收入的原因畢竟受到影響的文字並不多，且許慎也對部

份的形聲字作出了亦聲詞的解釋，所以在分析法中，並非不注重注音的文字。 

形聲字的聲符對於文字來說是個非常重大的影響。有句俗話說：“遇到不

懂得漢字，就右邊讀邊。”也許對此有許多人都會大笑其白癡的想法，但他們

卻沒想到古人的形聲字的是以形符與聲符所結合成的，這可使到現今的研究者

可以借由其聲符及反切的方法來對於文字在漢代時候的讀音進行考釋，就如

《說文》以前的字書都未有方法進行聲音的記載，只是記載各文字與其意義，

如《爾雅》、《方言》等都是記載文字的意義，而無其聲的記載。 

而形聲字的聲符的作用就是用於表達字的發音，所以對於形聲字的聲符與

義符的分類，義符主要為表意作用，而聲符就是作為其字的發音。如：“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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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音為其聲符“劉”，但在《說文》中卻有未被收入的作為聲符的文字。對

於此類型的錯誤，現今的學者都以各類的說法來對此進行論述。在經整理后，

未收入的原因有異體字之因、古文字之說、常用字之因、忌諱之因、文字在傳

寫錯誤之因及歷代文字變化之影響（以下解釋都歸於概說，而之後的原因的考

釋將會以此為基礎）： 

一、 異體字之因是在於許慎在著《說文》時，雖有放入重文，但對於一些相

同意義的異體字就不會被收入。 

 

二、 古文字之說是指許慎的未收入是基於記載古代文字，與異體字的說法有

些相近。 

 

三、 常用字之因是指許慎對於常用字的未收入，這除了聲符文字的未收入外，

有許多的常用字也未被收入與《說文》。而現今有兩位學者——劉兵、霍晶

晶提出了未收入的“劉”是基於常用字3。對於此，你在將會在下一章的

“劉”自考作出探討。而對於此作未收入聲符文字的說法，認為可以和第一

項——異體字之因作出結合的探討，畢竟在這些字中，有部份的文字與其異

體字相同意義，但又基於意義變化成為常用字而被忽略記載。如“劉”，

“其” 

 

                                                           
3
劉兵與霍晶晶的〈《說文解字》“ 劉”字考〉是以常用字作為未收入的原因。（參考劉兵、

霍晶晶，2006，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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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忌諱之因的說法，在《說文》中有提及段玉裁認為“劉”是基於忌諱而

改字，使到後人對其疑惑。4而忌諱的說法雖說在劉兵、霍晶晶的探討下被

否定，但這個說法可以成立，并包涵異體字與常用字的說法來論述，且將會

在“劉”考中詳細論述。 

 

五、 文字在傳寫錯誤之因是徐鉉提出的，在注“劉”時，道：“刀字屈曲传

写误作田尔。” （徐鉉注，1978 年，頁 298），表示著在傳寫時發生了失

誤，使到文字產生變化。這類的說法在“埶”考時也有作為假設，對於此說

法，將會在考釋各字原因時進行論述。 

 

六、 歷代文字變化之影響是指在傳寫的過程中，基於文字的變化，使到書內

相同的文字產生了變化。這與文字在傳寫錯誤之因有些相似，但傳寫錯誤的

是在於要記述的文字出現錯誤，而文字的變化是包括全書。 

 

第二節  與研究相關《康熙字典》的“《說文》”與《說文》的關係 

就如〈緒論〉中所說，對於在《說文》中未記載的字竟然可以在《康熙字

典》中發現其記載的字有記述這《說文》的解釋。而在經資料整理及研究後，

發現到原來《康熙字典》中的記載是包括引用《說文》，但是對於此，本論文

將探討《康熙字典》並採用《說文》作為解釋的版本但與《說文》原文有異。 

                                                           
4
 段玉裁注：“疑忌讳而隐之，夫改字以惑天下後世” （段玉裁注，1981 年，頁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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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研究需要考釋的文字中，“埶”、 “劉”及“畐”雖在《說文》中

無法找到，但是在《康熙字典》中，可以發現對這些字都有引用《說文》來解

釋，如“《說文》種也。又六埶，才埶，詳藝字註。（楊忠賢，1995 年，頁

147）”、“《說文》殺也。”（楊忠賢，1995 年，頁 85）及“《說文》就也”

（楊忠賢，1995 年，頁 35）等。但除了以上這些字之外，其他要考釋的“免”、

“稚”、“𠷎”、“𦔡”、“圥”五個字均無記載，而據李淑萍的解釋， 

 

《康熙字典》相當尊崇《說文》，析形釋義大致上以《說文》為準則，然書

中仍有完全不提《說文》者……一，《說文》本無之字，《康熙字典》不

引，……二，《說文》之義今世已不用，為便與世人理解。（李淑萍，2006 年，,

頁 180-182） 

 

照上述的說法，不能找查的“免”、“稚”、“𠷎”、“𦔡”、“圥”五個文

字是情有可原，但“埶”、 “劉”及“畐”都是《說文》未記載之字，為何會

作為記錄呢？ 

   據推測，上述六個字被收入與《康熙字典》中是因在段玉裁有對其六個字作

注，而《康熙字典》未全引段注《說文》的內容，而是直接作出更改，如直接

用“劉”做解釋，并不用“鐂”。雖然對此會被認為不尊重原著，但這也是因

時代的變化而形成的文字記錄法之一。也因為這樣的記載，更能讓人們直接瞭

解其字的意義，而這種做法可以作為後人的參考。 

 



19 
 

第三章 未收入聲符之文字考釋 

    就如上述所說，《說文》中含有這一些未收入的文字，為探討其原因，本

文將會在在本章節中為這些文字作出考釋，查看該字的本意與是否存在此字，

之後將考其未收入的原因。而在本章節要討論的文字有：“埶”、“劉”、

“畐”、“免”、“稚”、“𠷎”、“𦔡”、“圥”七個字。 

 

第一節  “埶”字考 

“埶”在《說文》中並未明確的記載，但在對於其作為聲符的記述中有六

次引用此字，如:“槷：木相摩也。从木埶聲。”、“褻：私服。从衣埶聲。

《詩》曰：‘是褻袢也。’”、“熱：溫也。从火埶聲。”等。以上六次的引

用，這種記述的方式表示著在當時已有“埶”的存在。 

 

一、 “埶”字 

對於在“埶”并沒有在《說文》中記載，但是在清代的《康熙字典》卻記

載著， 

 

《唐韻》魚祭切《集韻》《韻會》《正韻》倪制切，同藝。《說文》

種也。又六埶，才埶，詳藝字註。（楊忠賢，1995 年，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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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字典》中，對於此字的記載為：“《說文》種也”。而在經查找後，

發現在《說文》中對應這解釋的字則是位於《說文·丮部》的 

 

𡎐：種也。从坴、丮。持亟種之。《書》曰：“我𡎐黍稷。”（[清]

段玉裁注，1981年，頁 113） 

 

對於這樣的情形，在經找查簡體版本的《說文》后，發現在其書中是以“埶”

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季旭昇的《說文新證》中，也以 “埶”來作為記載，

不過他也將其與“𡎐”重疊解釋： 

 

圖表二：“埶”的字形表5
 

                                                           
5
引自《說文新證》（季旭昇，2010 年，頁 195） 



21 
 

從上述的分析中，在出土的西漢時期的文獻中，其篆體的字形與“埶”形相似。

但在《說文》的記載中，許慎所使用的小篆的記述為“   ”，很明顯就能看出

其聲符為“丮”的小篆，所以在許慎的分類中，他將其字寫為“𡎐”，但對於

“埶”來說，在當時可算是屬於是個常用字，如在《史記》記載：“元年四月

乙巳，侯劉埶元年。三年，侯埶反，國除。”（司馬遷，2007 年，，頁 369）；

《漢書》中記載：“獻公即位五十年，子慎公埶立，撸。”（[漢]班固，1988

年，頁 1018）；《後漢書》記載：“如欲分散，埶無俱全。”（[劉宋]范曄撰，

[唐]李賢等人注，1965 年，頁 6）等。在古代至漢代的典籍中都容易找到這個

字6，但因許慎所記錄的為“𡎐”，也並未作出與“埶”相同。對於這個原因據

圖二的演變發來分析，“埶”在開始時並非形聲字，在甲骨文字中不難發現是

一個人在種植，較為明顯的是圖二中的第一、三、四、六、七、八及十的文字，

它們很明顯為表意文字，而在漢代時期方演化為形聲字。而在圖二中的漢代篆

體，很明顯就是“埶”的原型，而並非書上所記的“   ”，所以推測有幾個原

因，第一就是在漢代時的小篆文字并沒像現今的文字那樣有統一的寫法，所以

許慎在小篆記錄並非他的失誤，而記載為“𡎐”也是因為要依據他的小篆，但

是在書中卻沒有加以說明是“埶”，並在其後將“𡎐”以“埶”來取代。而對

於此原因的詳細分析將在下一節進行探討。 

除了記載運用有誤外在字形分析中許慎也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在此字中的

義符的分析有些失誤，在《說文》中記載“𡎐”是“从坴、丮”，而在對“坴”

的解釋為“土”，但在文字的演化中發現其實為一種植物，“𡎐”是種植之意，

所以“从坴”對於形聲字的義符是錯誤的，但對此李孝定認為錯誤是因其字在

                                                           
6
 “埶”字在各典籍出現的次數：《荀子》中有八十四個；《管子》中有 2 兩個；《史記》中

有十七個；《漢書》中有三次；《後漢書》有二百三十二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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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代的演化下而導致的（參考自李孝定，1992 年，頁 80），所以至此許慎對

於此分類之誤也並非其疏忽，畢竟在漢代里，文字的研究並為成熟，而對於文

字文獻的記載並為向現今出土的甲骨文與金文的數量，所以許慎的分析也有一

定的道理。 

 

二、  未收入之原因 

對於其未收入的原因，在上述的討論中，提及了未統一篆體的看法。就以

“埶”的形表中的看出在兩個漢代的篆體的寫法不同，而許慎自己的寫法也不

同，從而來分析出來證明。對於不統一的寫法，許慎也沒對其字進行論述，照

理來說有三個可能性，一、歷代文字變化之影響與異體字之因；二、文字在傳

寫錯誤之因。 

對於第一個假設——歷代文字變化之影響與異體字之因，也就是則是因為

當時的人們因有詞習慣而會自認為此二字為相同的字，使到但是的人們不必要

在乎這個問題。在當時的時期，對於文字的不統一也是照成這項錯誤的原因之

一。就如在上一節中的字形表（頁 14）中，不難察覺同樣在西漢代時期卻有三

種寫法——“  ”、“    ”與“  ”，這表示出在當時的時代是還未作出統

一的寫法，所以在此大膽推測在當時的的人們來說些個字可算是通用的文字。 

第二種假設就是朝代流傳書籍的原因。雖自漢代後就沒有像秦朝那樣有重

大的“焚書坑儒”的事件，但每次改朝換代的戰爭畢竟都會照成書本的殘缺或

失傳。而《說文》是在唐代後興起，所以現今所用的所有《說文》版本中，不

能百分之百的確定與許慎所寫完全相同。自漢代以來，《說文》一直被傳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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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會有部份的文獻被刪改。而《說文》在唐以前都不被受重視，所以在傳寫

方面有任何小的錯誤都不太會被發現，這“埶”與“𡎐”的記錄不一的原因。

畢竟篆體的右邊是與“丮”相同的篆體，所以在書寫上可能為“𡎐”。 

就拿現今的簡體版本來說，雖然對於主要的文字沒有進行修改，但是對於

內容上的文字也已經有大幅度地從繁化簡的修改，所以與原書的寫法不同。如

段玉裁注的 1981 年《說文》版本中就有記載“𡎐”，但在現今二十一世紀所出

版的《說文》中，都會直接以“埶”取代，但卻沒在任何地方注明。而這是在

看了《說文新證》後才發現這個失誤。 

 

三、  小結 

在上述的考釋與論證中，得出了“埶”與“𡎐”本為一字，但基於篆體的

書寫使到其右邊的義符變成了“丮”。在其言也方面，較為認同第二與第三的

假設，雖然原書不可考，但是以出土的文獻說明了當時的篆體寫法並未統一，

又或者在傳寫的時候產生了錯誤，使到後人對此有所誤解。 

 

第二節  “劉”字考 

“劉”在漢代來說是每個人都不會忘記的字之一，這是因為漢朝時期是劉

氏為得天下之人，無一不識，無人不曉，所以照理來說對於文字的記錄肯定不

會少了這個詞，但在《說文》中，卻不能找到“劉”的記載。在《說文》中可

以發現到竟然有以“劉”作為聲符的文字：“䉧：竹聲也。从竹劉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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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流清皃。从水劉聲。《詩》曰：‘瀏其清矣。’”。書中也記載了“劉

向”與“劉歆”二人的名字，證實許慎能得其字。 

 

一 、 “劉”字 

對於劉氏的歷史，劉氏在東周時期已有存在，就如《左傳》中記：“天王

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漢]左丘明著、[晉]杜預注、[唐]孔穎達

正義，2000 年，頁 1323），所以從先秦至漢時期，劉氏整整生活超過了 300 年

的歷史，再加上漢代當權者為劉氏家族，但為何許慎卻沒有收入此字呢？雖然

“劉”在原本的《說文》并未能找到，但在《康熙字典》中，卻可以發現其中

的“《說文》”對“劉”的解釋：“《說文》殺也” （楊忠賢，1995 年，頁

85）。對於此解釋，在翻查《說文》中發現，“殺也”的解釋在《說文》中是

指“鐂”，“鐂，殺也”。而在《說文》中，許慎都會把文字以六書來分類，

但這“鐂”在書中卻沒有被分類。而照六書的分類法來說，“鐂”可算是形聲

字之一，可能為“从金，留聲。”但許慎卻沒對其分析，所以這詞有著一些疑

問存在。可以發現“鐂”在古時除了《說文》中記載的“  ”外，據徐鍇與現

代季旭昇的分析，“鐂”的古字在現今的文物並未有發現7。在現在通用的說法

中，都會以徐鍇的說法：“《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此字又史傳不見。疑

此即劉也。”（徐鉉注，1978 年，頁 298）。段玉裁也注：“二徐皆作鐂，古

未有姓鐂者，疑鐂之丣下本作刀，轉寫訛田”（[清]段玉裁注，1981 年，頁

                                                           
7
 季旭昇道：“旭昇案：徐說並無確證，目前考古文字材料未見作‘鎦’者。”（季旭昇，

2010 年，頁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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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從上述分析可以發現，“鐂”從古至今並未收入於各個文獻中，反之“劉”

卻多。在《爾雅》中對於“劉”的記載有著幾項解釋：《爾雅·釋詁》： 

 

    矢，雉，引，延，順，薦，劉，繹，尸，旅，陳也。（郭璞，2000 年，頁 23） 

    勝，肩，戡，劉，殺，克也。（郭璞，2000年，頁 25） 

    劉，獮，斬，刺，殺也。（郭璞，2000 年，頁 25） 

    毗劉，㬥樂也。（郭璞，2000年，頁 46） 

 

從上述的記述中，很明顯看出“劉“字在古代除了姓氏之外，其字其中一個解

釋為“殺也”。這和《說文》中記載文字意義為“殺也”的“鐂”相同。這可

表示原本應寫為“劉”的字被許慎以“鐂”取代。而在現今的文物中僅出現了

“劉“字的篆體，如下圖： 

 

圖表三：“劉”的字形表8 

 

從上述的的圖表中，從西漢至東漢的都是以丣、金、刀的篆體，並未有金、丣、

田的篆體。在段注的《說文》版本中，其記載“劉”並非“鐂”，而是將其

“田”直接改為“刀”，成爲了“   ”，這是因為徐鉉與段玉裁都認為是許慎

                                                           
8
引自《說文新證》（季旭昇，2010 年，頁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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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疏忽，寫錯了文字，而段玉裁也直接在做著是將其篆體改篆，成為“  ”。

對於此，將在下一節進行探討。將所以在漢代時期，“劉”為家喻戶曉的文字，

但相信是基於一些原因，是到其在《說文》中並未記載下來。 

     

二、  未收入之因 

對於未記“劉“，但以“鐂”代替的說法有著很大的爭議，而有關未收入

的說法，在經整理後，可分為四種說法：第一類是古文字之說，即《玉篇》的

說法：“鐂，古劉字”（轉引自楊忠賢，1995 年，頁 85）。第二類為文字在傳

寫錯誤之因，即徐鉉的解釋：“从金, 从丣, 刀字屈曲传写误作田尔。”（徐

鉉注，1978 年，頁 298），而段玉裁也對此說法不抱有懷疑的心態，甚至直接

在書中改篆——“  ”。第三類的說法也是段玉裁所提出的，他雖然沒有反對

前人的意見，但是他也就了自己的意見，即分析的為忌諱而改字對於此說法。

第四就是現今的學者也對此作出了新的解說——常用字未記錄的說法。對於未

收入的原因，在〈《說文》無劉字考〉中提出的常用字而無記載之因雖然以各

種的分析來否定段玉裁所說的“忌讳而隐之” （[清]段玉裁注，1981 年，頁

714），下來將逐個討論： 

對於第一類的說法，以現在的文獻記載與文物的文字分析中，並未出現有

關於“鐂”的古字出現。在大部份的研究中，都認為“鐂”的古字說法因現今

出土的文物與書籍中都未記載有關此文字，如徐鍇注：“此字又史傳不見。疑

此即劉也。”（徐鉉注，1978 年，頁 298）；季旭昇論：“徐說並無確證，目

前考古文字材料未見作‘鎦’者。”（季旭昇，2010 年，頁 965），所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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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對此論者作出了一個假設：如果“鐂”是古字的話，許慎理應在對“鐂”

分析時進行分析，在他在對於“鐂”不止沒作出補充，也沒作出字的分析，直

到現今的段注本方有“从金，留聲”的分析，所以對於此說法，除非有文物上

的文字可以證明，否者此說法難以讓人信服。 

對於沒有進行解釋與分析的情況來看，徐鉉作出了“从金, 从丣, 刀字屈

曲传写误作田尔。”的說法，在他認為，此字的錯誤是在於在傳寫的過程中，

因傳寫這的問題，使到“刀”曲解成“田”。據分析，“刀”在篆體為“ ”，

“田”則為“ ”，兩種相差雖不遠，只要補下兩筆，“刀”可直接為“田”。

但對此只有徐鉉的主觀說法，並未有查證，就如所劉兵與霍晶晶兩位學者的探

討：但是這種說法，主觀臆斷的成分較多。對於一個常用字，本來誤寫的可能

性就很低，更何況如果誤寫的僅此一例，這種觀點就更缺乏說服力了。（劉兵、

霍晶晶，2006 年，，頁 33） 

段玉裁自己作出了另一種說法：“疑忌讳而隐之”（[清]段玉裁注，1981

年，頁 714），但段玉裁為其的解釋為：“夫改字以惑天下後世”。段玉裁的

假設前半部的假設是可以成立，但另一方面是用於“惑天下後世”的說法有點

奇怪。如果假設以“惑天下後世”，但對於為何迷惑後人的原因又為何？因段

玉裁並未說明清楚此原因，所以劉兵與霍晶晶二人也提出了以“忌諱之說”來

論證為其原因是不符合的。在他們的論文中道： 

 

    如果許慎真的是為了避諱，他完全可以用“劉諱也”這種方式處理。更何況

古代的避諱，只避名不避姓。（劉兵，2006 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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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孟子·盡心下》道:“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漢]趙

岐注、[宋]孫奭疏，2000 年，頁 475）的說法對自己的論點進行論證。並且自

己提出了上述所說的第四類看法——“常用字無記載”的說法。在他們的論述

中， 

 

    一個嚴謹的學者，作為一部字書的編創者，在他進行寫作之前一定是考察過

很多的文獻的，在考察的過程中收集文獻中出現的字，然後確定自己字書的字

數。如果不這樣，很難想像許慎的《說文》會表現出如此的有系統性。更何況，

《說文》中收集了很多生僻的漢字，這些生僻的漢字都收集到了，難道許慎會

漏掉一些常用字嗎？ ……。如果我們將這些先秦文獻裡出現過，而《說文》

中沒有收錄的字作一個總結，歸納出它們的共同特徵，就完全可以找出許慎不

收它們的原因，而這個原因也就是《說文》不收“劉”的原因。（劉兵，2006

年，，頁 34） 

 

依他們的認為，許慎對於常用字的不收入正是“劉”未收入的原因，他們引了

“耀”、“途”、“塗”、“簿”、“嗄”、“辉”、“屡”、“辙”、等字

進行了論述。在看起來是非常有理的論述，但是在上述的論述中，出現了一些

讓人懷疑的論述：第一，劉兵與霍晶晶一口咬定基於常用字的關係而未收入文

字是唯一的原因，但雖如此，常用字的關係導致不被記載的原因仍然是可信，

但並不是所有的未收入的文字，並不只是單單是因常用字的原因，也會包涵其

他因素存在。《說文》中有不少的常用字也被收入其中，而如果基於此二未收

入“劉”，那麼為何還要記載“鐂”呢？且對於“鐂”並未做字形分化。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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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學者忽略了異體字通用的問題，在他們論文中的“途”與“塗”為異體字，

而基於忽略部份異體字的緣故，使到部份文字未收入於《說文》內。對於“劉”

未記載的見解中，忌諱之說是可為其原因。在漢代時期，雖有著作中有以“劉”

作為“殺也”之意的，但是在西漢之書，而漢代曾經因王莽篡位而使到漢代焚

化成西漢與東漢，相信對於防止叛亂的方式會變得比西漢還要嚴謹，如對於文

字的運用如與皇帝的年號及名字相同，須多忌諱，所以《說文》才會有“上諱”

之此。雖說“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 名所獨也。” （趙岐，2000 年，頁

475），但對於一個漢代來說，以“劉”直接譯為“殺”，可能表示著一些對皇

帝不利之事，如“殺之”之意或是對劉氏的名聲影響，假設如果為其他官員所

誤解，這會使到許慎可能犯上各類的罪狀，再加上在漢代的文獻中“劉”作為

姓氏之用，并為“殺也”之意，所以許慎為保兩全才將“劉”改為“鐂”，并

定義“殺也”，而“劉”作為姓氏而避免與“鐂”衝突未記其字。 

 

三、  小結 

   在上述的分析中，“劉”在古時已有存在，而對於“鐂”在現今為止不曾有

文學或文物上的文字相關，且再加上《爾雅》中對“劉”的解釋為“殺也。”，

與《說文》解釋相同。而據分析，“劉”誒改為“鐂”，并定義“殺也”，而

是為例忌諱皇帝的姓氏為“殺也”之意而該寫，并將 “劉”作為姓氏而避免與

“鐂”衝突而不記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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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其”字考 

“其”在古代文獻中原是個司空見慣的詞之一，在《說文》中以“其”作

為聲符的有：“祺：吉也。从示其聲。”、“萁：豆莖也。从艸其聲。”、

“棊：博棊。从木其聲。”、“鯕：魚名。从魚其聲。” 等 20個文字。 

 

第一  “其” 字 

在許慎的《說文》中，並未對“其”進行解釋，但經段玉裁的說法，“其”

原本是“箕”的的古字，就如下圖， 

 

圖表四：“箕”的字形表9 

 

從上述的字形表中，在“箕”的甲骨文與金文的書寫方式，是以象形來寫

“其”，而在周晚時期的文字（圖中第六張）更是像“其”。在此可以說“其”

在戰國後逐步被繁化為“箕”，而其意義原為“簸”之意。 

                                                           
9
引自《說文新證》（季旭昇，2010 年，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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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箕”外，之季旭昇的研究中，“丌”被視為“其”的省筆字，就如

下圖： 

 

圖表五：“丌”的字形表10 

 

在上述的字形表中，第六、八、九及十一的字形與“其”的字形非常相似，又

在如上述的字形表中的第 7 的字形與“箕”的字形表中的的第 5 的字形相似，

所以“其”在甲骨文與金文的時期是與“箕”與“丌”是相同的文字。 

但在古代文獻中“其”作為“畚箕”的是非常少的，而其在古代文獻中主

要的用法為代詞或虛詞使用，就如作為形容词性物主代词用法：“其言也善”

的“其”作為“某人的”的意義，又如《說文》中：“及神農氏，結繩為治，

而統其事。”中的“其”代表著“神農氏所做的”等。又如“其聲舒揚，尃以

遠聞，智之方也；”中的“其”是作為形容詞的意義存在，及“靃：飛聲也。

雨而雙飛者，其聲靃然。”中的“其”也是作為形容詞。這種情況不止在《說

文》中可找到，就連在古代的各個典籍中都能找到。所以以此說明在後期的

                                                           
10
引自《說文新證》（季旭昇，2010 年，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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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作為虛詞的功用，而失去了原本之意。所以，基於詞的原意經變化與

淘汰後，雖“其”、“丌”與“箕”在甲骨文時同為一字，但卻被分化出來了，

又基於“許慎少見真古文”（李孝定，1992，頁 1），使到他未在“丌”與

“箕”中作出有關“其”的解釋。 

 

二、  未收入之因 

對於“其”未收入於《說文》的看法，據分析其原因為常用字之因。常用

字這也是許慎未將“其”收入《說文》的原因之一，據瞭解，基於“其”如上

述考釋所說詞性與詞義產生了變化，使到“其”從原本和“丌”與“箕”為異

體字但同義的情況下分開出來，成為了另一個意義的文字。對於當時的“其”

已是成為了並不是實詞的常用字，使到許慎對於這個“箕”的異體字及常用

字——“其”未收入於《說文》之中。 

 

三、  小結 

   總結上述的分析，經考釋後，“其”在甲骨文與金文的時代是與丌”與“箕”

同屬為異體字，義為畚箕之意。但基於“其”被虛化後，形成另一種意義之後，

就被運用為常用字，用於代表形容詞性質的虛詞，并失去了原本的意義，在所

有典籍中，對於以“其”作為原義的文獻是少之又少，而變化後的用法卻普遍

稱為了常用字。所以據以此，“其”是因無實在意義的常用字關係而未被收入

《說文》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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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免”字考 

    “免”在古時是個常見的字之一，但在《說文》中並未記載。段玉裁在注

《說文》時有提及：“許書無免字。而俛勉字皆免聲。”（[清]段玉裁注，

1981 年，頁 354）在《說文》中，以“免”作為聲符的字就包括了：鞔、睌、

晚、冕、鮸、𡢎、勉、輓及㝃十個字，另有兩個“免”作為解釋之用。 

 

一、  “免”字 

除了“鐂”外，“免”是另一個字是段玉裁在做注時發現未收入的文字。

但“免”照其金文與小篆的寫法可以得知“免”是作為假借之用而有別意，下

表為“免”的古字形表： 

 

甲骨文 金文 楚系簡帛文字與小篆 

                      

合 33069     存 1·627 
  

圖表六：“免”的字形表 

 

從上述的字形表中可以發現，“免”在甲骨文、金文與小篆中的字形像是人戴

上帽子之形，以“ ”作為帽子，“  ”為人形，表示正帶帽之意。而《說文》

中與其相似的是“冕”。“冕”在《說文》記：“冕：大夫以上冠也。”，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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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注曰：“冕之義取前俯。則與低頭之俛關通。古者黃帝初作冕。”（[清]

段玉裁注，1981 年，頁 354），段玉裁認為“冕”為古字，也曾懷疑“免”為

“冕”的異體。但對於現今出土的文獻中，儘發現到“免”的古字，而未有

“冕”。據分析，相信古代中“免”與“冕”二字原為一字，也就是“免”與

“冕”二字為異體字。因為如上面所述，“免”的古字形是帶帽的意義，而對

於“冕”，至今為止只有篆體記載此字，這表示了在篆體以前是同一個字。而

“免”在現存的古代文獻中，經常被運用為已和其原義不同以及，即作為 “脫

身、罷免”之意，如《禮記》記：“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鄭玄注、孔

穎達疏，2000 年，頁 10），其意為“脫身”；《漢書》中記載：“遂免丞相勃，

遣就國”（[漢]班固，1964 年，頁 119）中的“免”為“罷免”之意。就因意

義的變化，使到“免”在古文字中變成了常用字。也基於此，“免”與“冕”

二字才分別出來。 

    

二、  未收入之因 

對於“免”未記載的原因，段玉裁對此又做了兩個假設：“葢本有免篆而

佚之。或曰古無免兔之分。俗強分別者，非也”（[清]段玉裁注，1981 年，頁

354）。對於第一個看法，如果以現代的文獻做論述，這是被否定的看法，其因

在於現今的文獻中已有出現“免”的篆體與甲骨文。但是在當時，可能基於

“免”的篆體未出土，所以段玉裁才有這種說法。但“免”的篆體是在漢代是

否有出現，對於此說法有些不足，因為在各類先秦至漢的典籍都有“免”的存

在，但對於所用的篆體文字，各家都以“筆跡相承小異”，而不加以求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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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2005 年，頁 126）。所以以此原因，在漢代的“免”有可能為“冕”的異

體字。而許慎對作為常用的異體字未進行記錄，對於此，此字與“其”一樣，

因為原義被取代後的常用字會被許慎忽略不記。 

段玉裁另一種說法是“免”為“兔”省筆而成的異體字。這種說法據據分

析，此說法是有誤的，就以“免”與“兔”的甲骨文與金文做比較就能顯而易

見了。“免”的甲骨文為“ ”與“ ”，而“兔”的甲骨文為“ ”，二者

的文字并不相同：“免”是以仁戴上帽子的圖形，但“兔”卻未兔子的象形文

字。又金文中，“免”為“ ”而“兔”為“ ”，二者並未相同。在篆體方

面基於段玉裁曾曰：“葢本有免篆而佚之”，所以對此無可考。 

 

三、  小結 

在對於“免”的考釋與其未收入的原因，在上述的討論中得出以下幾項小

結：“免”在以前並非為“兔”的異體字，而是為《說文》中“冕”的異體字。

而基於“免”因被假借為“脫身、罷免”之意，之後因廣泛的使用，使到它失

去原有的意義，并成為了當時的常用字之一。基於它在當時被視為失去原意的

異體常用字，所以沒被許慎收入與《說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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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𠷎”字考 

    在此次的的研究中，“𠷎”是在《說文》眾多未記錄的聲符文字中可算是

較為複雜的字，其作為聲符，其總共有九次被引用。而在《爾雅》中，此子被

鳥類的名字11。但依據《說文》中有關“𠷎”的形聲字在原字中是以“壽”為主。

對此將會在下一節做深入的討論。 

 

一、  “𠷎”字 

關於字，此字為“壽”的異體字，在作為聲符的“𠷎”中，其與形符結合

起來的文字右邊都是“壽”，如：璹、㹗、𣀘、檮、幬、擣、壔、醻。所以，

以此推論出“𠷎” 與“壽”的篆體都為同一字。作為異體字的“𠷎”在說文中

也是“壽”的代表聲符的文字，如“壽，从老省，𠷎聲。”而在季旭升的看法

中，“壽”在《說文》的異體字除了“𠷎”，還有“ ”。除了上述的文字外，

《說文》中的“𢏚”與“𠷎”同為“壽”，如：“㿧：詞也。从白𢏚聲。𢏚與

疇同。《虞書》：‘帝曰：𤾊咨。’”（[清]段玉裁注，1981 年，頁 137）。

下表未收入在《說文新證》的“𤾊”的金文： 

 

 

圖表七：“𤾊”之金文12 

                                                           
11
《爾雅·釋鳥》中記：“„„，南方曰𠷎，„„”（[晉]郭璞注，2000 年，頁 354） 

12
引自《說文新證》（季旭昇，2010 年，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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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表中，其金文所寫出的文字就為 “ ”，這表示出“𤾊”與“𠷎”也

為異體字。總的來說古時的“𠷎”相通的異體字多。 

   對於這些異體字為何會有這麼多的寫法，照季旭昇的推斷，所有有關“𢏚”

的異體字都可能源於“ ”（季旭昇，2010 年，頁 280），而以論者的見解與

分析，“ ”也就是“𢏚”，因為在《說文新證》中，有著一些與《說文》內

文字結構不一，如“㿧”與“𤾊”，在《說文新證》中季旭昇以“𤾊”記述，

而在《說文》中是以“㿧”為記述，而兩個文中都記的“𢏚”，所以據分析，

在所有異體字中都有“𢏚”或“ ”之形，如“𠷎”、“𠼡”、“ 𠭵”及

“𤾊”。上述的例子的文字的上半部都有相同的組織，在《說文》中段玉裁注： 

 

此篆疑有誤。白部曰。𤾊， 也。从白，𢏚聲。引唐書帝曰𤾊咨。與此音義

大同。但其字从口𢏚聲足矣。不當兼从又聲。又在一部。非聲也。老部，酉部，

巾部皆从聲。（段[清]段玉裁注玉裁注，1981 年，頁 38） 

 

在上述的注中，段玉裁表示不管是“𠷎”、“𤾊”還是其他有關“𢏚”的文字都

為“𢏚”聲，表示著上述曾提過這些異體字都有互相的聯繫性，所以加上段玉裁

的解釋與各例子的分析，可以表示各個有關“𢏚”的文字都為異體字，而這些

字在古代應該是為同一字，但經歷史的變化，有許多被分化而成的文字都產生

了意義的變化，使其產解釋出現了差異，而因此原因，使到許慎才對多種的

“𢏚”演化文字的異體字進行記述。而對於這個說法，《說文》卻沒有“𠷎”

的記載，對於此，在下節中將會對此進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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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收入之因 

   對於“𠷎”的未記載的原因，據推測，是因異體字之因。就如上述的分析，

“𠷎”與 “壽”二字在古時本為一字，而在意義上有為相同。雖然在《爾雅》

中“𠷎”是作為鳥兒的名稱，但所以“𠷎”的原意在漢代以沒什麽用於任何著

作，就如在漢代時期的各類文章，都未有“𠷎”的出現，這也可推斷出“𠷎”

與 “壽”二字在漢代時期已是為相同的意義的異體字，就如上述所指出的有關

“壽”的形聲字在分析中卻不是以“壽”為其依法的代表文章，而是“𠷎”。

也因為如此，在當時的人們對於這兩異體字來說只要為相通之用，就會自然而

然明其意，這使到《說文》中“𠷎”在許慎的看來是為“壽”，而無需記載。

但因分析文字是需要用到“𠷎”來作為分析，所以“𠷎”只所謂聲符之用。 

 

三、  小結 

在上述的考釋中，“𠷎”在說文中是個含有多個異體字的文字，而其字的

以“𢏚”所分化出來的文字之一。至於其音與義在經探討後，是與“壽”相應，

原因在於在文字分析中，所有有關“𠷎”的形聲字右邊的聲符是“壽”，而在

分析法中為“𠷎”。對於未收入的原因，在上節討論後，結論是因為因異體字

音義相同的關係，造成人們會自然明瞭兩字的意義，而不需要做解釋，因此在

《說文》中並不會作為單子來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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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  “稚”字考 

《說文》記：“季：少偁也。从子，从稚省，稚亦聲。”（[清]段玉裁注，

1981 年，頁 743），但和之前一樣，《說文》中並未收入有關“稚”。“稚”

雖未記載，但在書中出現兩次，一次如前面的例子作為聲符，另一個是作為

“植”的解釋：“《詩》曰：‘稙稚尗麥。’”。（[清]段玉裁注，1981 年，

頁 321）“稚”不只是在《說文》中並未記載，就連《爾雅》中都是記錄為解

釋而。 

 

一、  “稚”字 

關於“稚”的意義，雖稚在古時也有被作為姓氏，如：《史記》中記：

“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稚氏。”（[漢]司馬遷，

2007 年，，頁 57），但是在《說文》中，並未有與姓氏相關的“稚”，而在書

中除了作為聲符，《說文》也曾記：“《詩》曰：‘稙稚尗麥。’”，《爾雅》

中也記：“幼，鞠，稚也”（[晉]郭璞注，2000 年，頁 66），其意為“幼”之

意。而在東漢以前的文獻中，對於“稚”的記載，如《穀梁傳》中，“獻公私

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晉]范甯注，[唐]楊士勳疏，2000 年，

頁 147）、《列子》中，“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盈之。”

（楊伯峻撰 1979 年，頁 225）及《漢書》中，“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

（[漢]班固，1964年，頁 3831），這些“稚”在運用上都為“幼”之意。 

所以，據推測，“稚”在以前的古字上適合另一個字為同一字，因為《說

文》中有關解釋為“幼”的文字，除了“稚”還有“稺”：“稺，幼禾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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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屖聲”。而此二字的讀音相同，即“稚”與“稺”的切韻都是屬於直力切，

對於“稺”在段玉裁的注中曾道： 

後種曰稺。許不言後種者，後種固小於先種。……小雅。無害我田稺，

彼有不穫稺。毛不釋者，亦謂槩言幼禾。引伸爲凡幼之偁。今字作稚。

（[清]段玉裁注，1981年，頁 321） 

在上述的引文中，“稺”的原意為“幼禾”，後引申為“幼”，並指出了“稚”

的異體字，所以以此證明在古時的“稚”與“稺”為異體字。據分析，此二字

在古時為同一字，但在因“稚”開始失去了其字中的“禾”之一，使到其變為

“幼”的形容詞。在在古籍中，“稺”的運用次數比“稚”來的少，而“稚”

在當時也屬於是常用字之一，雖然二字都有“幼”之義，但是這二字的用法在

古籍也非相同，“稚”是以“幼”為主，而“稺”還是以“幼苗”為要。所以

在《說文》中二者才為作為一字收入。至於只收“稺”而為及的看法將在下一

節討論。 

 

二、  未收入之因 

“稚”未收入的原因可以被假設為兩種，一是“稚”在古時之篆體與

“稺”，加上古代人對於異體字通用的習慣。另一種就是因常用字的緣故。 

對於第一個假設，就如上述考釋的那樣，“稚”與“稺”為異體字，且在

古時有作為同一個意義使用。但這種使用方式，在古籍中是非常少見的，這是

因為在古書中，以“稺”為運用的只有《蔡郎中集》中為多用，其他典籍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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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為主，且多為“幼”之意，而少有原意——“與種植有關的意義”。如

果古字為同一字，那麼為何在現今的翻譯中，多以“稚”為主，而少見“稺”？

從這一點著手，能發現到“稺”在漢代時期是少為運用的字之一，所以在當時

的人們都會以“稚”為主要的使用字，這也是為何“稚”會成為常用字之一，

即第二項假設。所以在對於這兩項假設中，據分析，四其實是有互相的關係，

古時為同一字，在漢代的人們都將其多轉化為“稚”，而少為“稺”（第一個

假設），所以成為常用字的是“稚”（第二個假設）。就因是相同的異體字，

加上“稚”為常用字，這使到許慎對“稺”有做記載，而未對做“稚”記載的

原因——只記其中一字，而常用字就未收入為書中。 

 

三、  小結 

   在上述的分析看來，“稚”與“稺”為異體字。在漢代時期，大多數典籍都

是使用“稚”為主要用字，所以其未記載的原因是基於它是一個異擁有體的常

用字。 

 

第七節 “畐”、“𦔡”字考 

     在《說文》中對於“畐”記錄，其這主要作為聲符的字時的運用共有十四

次。至於“𦔡”，其在《說文》出現過一次，即：“籍，簿書也。从竹𦔡聲。”

（[清]段玉裁注，1981 年，頁 190）。對於此二字，在分析中發現了此二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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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中是以另一幾位相似的字作為記述，所以在接下來對其記述為另一字

做考釋，便論證“畐”與“𦔡”未收入的原因。 

 

一、  “畐”、“𦔡”二字 

像之前的“劉”、“𡎐”等字一樣，“畐”及“𦔡”雖在《說文》中未有

記載，但相同的在《康熙字典》中卻有記述。對於“畐”，在《康熙字典》中

記：“《說文》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楊忠賢，1995 年，頁 543），

而在《說文》中對應的字為“畗”。從字形上，可以直接發現“畗”與“畐”

只是相差一個“點”的筆劃。據猜測，此字是與“𡎐”的情況相同。在各個除

《說文》的典籍中，“畐”是未作為任何記述的作用，而在記載中， “畗”與

“畐”都為芳逼切，音韻相同，極可能是同一字。 

“𦔡”也一樣，“𦔡”對應在《說文》中的相似文字是“耤”。在翻查典

籍後，“𦔡”是未使用於典籍內，而是“耤”的運用。據以下表中的字形表： 

圖表八：“耤”的字形表13 

 

                                                           
13
引自《說文新證》（季旭昇，2010 年，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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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字形表中，睡虎地的秦簡的文字字形可以很明確的表示出與“𦔡”是

同一字，這表示出了作為聲符的“𦔡”在漢代時期已是“耤”的字形。這表示

出“耤”與“𦔡”而字在古時候是屬於同一個字，而《說文》記“耤”而未記

“𦔡”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在《說文》中許慎將這兩個字分開來運用：“𦔡”作

為聲符的分析之用，而“耤”為被記述的文字，基於當時的人們都曉這二字為

一字，只是寫法不同，所以對其也無所懷疑。 

 

二、  未收入之因 

此二字的未收入極有可能與第一個考釋的文字“𡎐”未記錄的原因相似：

在《說文》記述與分析文字的方面，為求其作為聲符的文字與被分析的字相同，

所以“畐”、“𦔡”只是作為聲符之用。就如上節所述，“畐”與“畗”在古

時為同一字，而“𦔡”與“耤”也本位一字，但《說文》在分析文字時“畐”

與“𦔡”二字作為聲符之用，因為在分析文字時，這兩個字多為分析的文字所

屬的聲符，所以許慎直接引用作為聲符的代表字，而“畗”與“耤”二字則作

為記述的文字。在基於為這些相似的文字在當時是直接被知曉為同一字的情況

下，此二字在收入時並未有任何異議。 

另一種分析就是在漢以後的“畐”、“𦔡”二字為“畗”與“耤”二字，

經傳寫的過程中，此二字的記述就被改換，但這只能說明“耤”而已，因為

“畗”的古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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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九：“畗”的字形表14 

 

在上述字形表表示出了“畗”在演化的過程中被更換，但也是為求其作為聲符

的文字與被分析的字相同，使到以省筆的“畗”——“畐”為聲符之用。 

 

三、  小結 

   在上述分析看來，“畐”、“𦔡”二字是基於被分析的形聲字為求字原本聲

符與被分析的聲符須為相近，使到“畐”、“𦔡”二字被運用為聲符，至於

“畗”與“耤”二字則為記述的文字。 

 

 

 

 

                                                           
14
引自《說文新證》（季旭昇，2010 年，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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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無法考釋的未收入的聲符字——“圥” 字 

    在上述的文字考釋中，都能清楚的找出每個字在古籍內的解釋或這每個字

都有字形表以供考釋，但在這次的研究中所整理出的未收入的作為聲符的文字

中，發現到“圥”在現今所古代文獻中是沒有相關的記載，所以無法萃此字進

行考釋與論證。     

“圥”，在《說文》也是只有兩次作為聲符，即：“鼀，圥鼀，詹諸也。

其鳴詹諸，其皮鼀鼀，其行圥圥。从黽从圥，圥亦聲。”（[清]段玉裁注，

1981 年，頁 679）及“坴，土塊坴坴也。从土圥聲。讀若逐。一曰坴梁。”

（[清]段玉裁注，1981年，頁 684）。基於在古籍文獻中，此字是沒有任何記

述。 

其字未有任何的記錄，但卻作為聲符之用的原因據推斷，就上述情況看來，

“圥”在許慎著書的時候已經其古文字及篆體以亡佚且不再被人使用，就如在

各個現今的典籍中都未有此字的存在，為許慎的此字可能是因為在某些現今已

亡佚的書籍中發現，但未能瞭解此字而不得不放棄記述這個字，而將其放入形

聲字的聲部作為聲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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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漢字體系在世界上的古文明中古今聯繫最為長久的文字體系。自漢字的形

成後，造字法從追簡單的表形文字開始，一直演化出在古代六種法：象形、指

事、會意、假借、形聲及轉注，雖然現今的學者如裘錫圭與唐蘭等人都對“六

書說”產生質疑，并提出了“三書說”，但是在這兩個理論中，形聲造字法是

屬於重要的一環。就如在第一章的探討中，形聲字取代了各個造字法所缺限制，

又解決了假借的弊病，使到至今為止的許多漢字都以形聲造字法來造字。而漢

字中形聲字的比例從一開始在陶文與甲骨文的少數比例增加至至今為止的 90%

以上的文字都屬於形聲字。這表示著形聲字對於之過世上的影響深遠。 

對於“六書”中的形聲字綜合上述的討論中，發現在有關“六書”的記載

中都含有與形聲字相似的造字法：諧聲字與象聲字。但自《說文》成書後，大

多的古書對於文字的注大部份都有以《說文》為解釋，就如上述的諧聲字與象

聲字在唐代的注疏為形聲字，這有功于許慎對於“六書”分明闡述。也因許慎

的闡述，才使到在漢代未統一的“六書”說法得到了統一。 

在《說文》中，所發現的收入的聲部文字的原因及考釋，在經研究後發現

其說法可以被分類為幾類：異體字之因、古文字之說、常用字之因、忌諱之因、

文字在傳寫錯誤之因及歷代文字變化之影響。 

在對於上述的分類中，經考證後發覺以“古文字之說”而未收入“劉”的

看法不足。而至於在上一章中的分系，關於異體字和常用字的原因是難以分開

說明的，所以統稱它們為異體常用字，就如“畐” 、“免”、 “𠷎”、“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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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個字。在劉兵與霍晶晶的看法說常用字作為未收入的原因是可取的，但是

它們忽略了常用字未收入時是包涵這異體字的成分。 

另一個未收入的方法為避忌之說，這是由於說明漢代敏感文字——“劉”

的考釋。在經研究後，忌諱的原因是有的，因為對於當時的社會來說，如果劉

翻譯為“殺也”的話，可能會引申出“劉氏家族”為“殺”家族等問題，為解

決此問題，許慎才將“劉”改為“鎦”。 

而對於文字在傳寫錯誤之因及歷代文字變化之影響在上述論述看來這兩種

理論也是無法分開來說的，在“埶”與“𦔡”都是因為因文字的轉換中，產生

了一部份的文字的形體有所改變，使到後人將該字跟換掉，但又為求與原書不

能有太多的差異，照成了有兩種文字的出現。 

除了上述三點，在此做最後三個字的考釋中發現到爲了在分析形聲字時保

持其字聲部文字的形狀，才以其字在分解後的聲符形體作為記述中的聲符文字，

而這些文字在文獻中是無法找到的，所用對於被引用的聲符的字，在《說文》

中是以其在文獻中所用的異體字記述。 

在整理完所用的文字後，發現到並不是所有的文字是可以經由考釋來做出

討論及結論，就如“圥”在現今的古書上并未有記載，這使到文字的考釋出現

了障礙，也對其未收入的原因也難以查證。但在這份報告中，未收入的文字是

沒有一個固定的原因，畢竟《說文》有一度被人篡改。雖說段注本的《說文》

是為現今通用版本，但清代的部份學者也會在對《說文》的研究中做出改篆與

刪篆，使到一部份的文字與原著不同，而對於原著也無可考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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